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湘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13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湘淩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湘淩為告訴人游寶販賣淨水器（飲水

機）公司之客戶。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30日12時許，在花蓮

縣○○市○○里○○○街00號，欲向告訴人商借新臺幣（下

同）10萬元，惟告訴人不願意借其錢，後因被告一直要求，

並表示：會幫告訴人介紹客戶，告訴人遠居在花蓮縣南區之

卓溪鄉至花蓮市做上述淨水器生意，對花蓮市人生地不熟，

需要被告幫忙介紹客戶等情。告訴人遂向被告稱：此10萬元

是公司的貨款，可以暫放在他處保管，3個月後即111年8月3

0日須將此10萬元原封歸還等語，被告亦同意之，且雙方簽

立保管條約定由被告代為保管3個月，保管期間內不得動用

此10萬元款項。詎111年8月30日3個月到期後，被告即失去

聯絡，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上述10萬元侵占而花用

殆盡。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

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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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

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

被告之認定。再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

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

認。

三、次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而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即變更持有之意為不法

所有之意，為其構成要件，若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向人借貸，

不能如數清償，自係民事上違背履行契約問題，與侵占罪之

要件不合，此觀刑法第335條及最高法院41年度台非第57號

判決意旨自明。而侵占罪被侵占之他人之物，須原為行為人

所持有，而行為人有「易持有為所有」之不法意思並將之據

為己有始可構成；如自始即為行為人自己所有之物，即不生

易持有為所有之不法意思，不能成立侵占罪，故刑法第335

條侵占罪所欲保護之法益，依通說見解為物之所有權，是而

該罪中「易持有為所有」之概念，係依民法中所有權是否移

轉來解釋，亦即行為人持有他人之物，係指所有權屬於他人

之物，若行為人受領他人所交付之物，會產生所有權移轉予

行為人之效力，則因交付人已喪失所有權，行為人持有係自

己之物，而無「持有他人之物」之情形，即無成立侵占罪之

餘地；而金錢或其他代替物，因消費借貸契約由當事人之一

方移轉所有權於他方者，他方雖負有以種類、品質、數量相

同之物返還之義務，但非代所有權人保管原物，其事後延不

返還，自係民事上違約問題，與侵占罪之要件並不相符。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黃湘凌涉有侵占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

詢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游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手寫

保管條1紙、郵局存證信函用紙、郵件收件回執、花蓮縣警

察局玉里分局卓溪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

案件證明單、受（處）理案件明細表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五、然訊據被告黃湘凌堅決否認有何侵占之犯行，辯稱：我是11

1年2月多的時候認識告訴人游寶的，當時我每禮拜三天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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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去告訴人那邊喝水，是告訴人是招攬我們去聽課，叫我們

去買淨水器，因為我們沒錢，告訴人就說要先借錢給我們買

淨水器，叫我們去開發市場。錢是告訴人主動要借給我們

的，是他說先借10萬元給我們，然後先寫借據，這份借據寫

的是保管條，我們有簽名蓋章，約定一個月利息兩萬元，還

要我們開5萬元本票給他，說10萬元是要我們一次買七台淨

水器，我們再轉賣，他說這樣可以賺錢，我們都還沒有賣

到，他10萬元會先預扣2萬元利息，所以實際上我才拿到8萬

元等語（本院卷第190頁至第192頁）。經查：

(一)告訴人有將10萬元交予被告：

　　告訴人確有將現金10萬元交予被告，雙方並於111年5月30日

簽訂「保管條」契約，雙方約定「本人游寶...於民國111年

5月30日將現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交予黃湘凌女士...代為

保管，保管期間不得動用此款項並於111年8月30日如數歸

還，特立此保管條，以茲證明...」等情，業據被告、告訴

人之供述相符，並有「保管條」1紙（警卷第13頁）在卷可

參，告訴人確有將10萬元交予被告等情應堪憑認。

(二)雙方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

　　按稱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

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

費寄託。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602

條第1項、第6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

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

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

項亦有明定。然本案告訴人主張雙方間係成立消費寄託契

約；被告則主張雙方間係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而依民法第98

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

所用之辭句，是上開「保管條」之約定，不得拘泥於文字，

應探求雙方當事人之真意以為斷。訊據告訴人於偵查時供

稱：被告原本是要跟我借錢，但我不願意，因為不熟，剛好

有一筆貨款進來，被告一直苦苦哀求說她需要這10萬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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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說要付我利息，但我不願意，因為我不想借被告錢。被告

一直要求，又說會幫我介紹客戶，因為我是從卓溪上來花蓮

市，對花蓮市人生地不熟，需要被告幫忙介紹客戶，我就告

訴被告這10萬元是公司的貨款，可以暫時放在她那邊，三個

月後這10萬元要原封歸還等語（偵卷第25頁），是被告原先

是要向告訴人借款10萬元，因告訴人與被告不熟，而不想借

錢給被告，係因要被告幫其介紹客戶拓展事業，故告訴人才

將錢拿給被告，且期限3個月後要還款等情，為告訴人所自

承。故而，告訴人將10萬元交予被告時，告訴人即知悉被告

急需要用錢，卻在雙方簽訂之「保管條」時卻約定「...代

為保管，保管期間不得動用此款項...」，此一約定內容並

不符合被告急需用錢之真意，故探求彼此雙方之真意，應係

告訴人將10萬元交予被告應急，而被告應於3個月後即111年

8月30日返還10萬元。準此，雙方間應成立金錢消費借貸契

約，而非如「保管條」上所載係代告訴人保管現金之情，至

為灼然。

(三)上情與侵占構成要件不符：

　  而本案被告借貸系爭款項，既係現金貨幣，在本質上為代替

物，被告收受後，該筆款項之所有權亦同時移轉予被告。準

此，被告自始即為自己所有之意思而占有該筆款項，並非持

有他人之物，被告自可將該現金貨幣逕行運用週轉，僅於約

定期限屆至，應負返還同等數額貨幣之義務，則起訴書所指

被告侵占之款項，顯與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持有他人之

物」要件不合。又按民事關係當事人間，債務人若有未依約

定之債務本旨履行者，於社會一般交易經驗上原因非一，舉

凡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事

由而拒絕給付，或因財產、信用狀況緊縮而無力給付，甚至

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始另起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亦不

能以嗣未按約清償之客觀事實，即認債務人有何不法意圖。

從而，縱被告事後未依約償還告訴人借貸款項，然此應純屬

民事債務糾葛，應由告訴人另循民事途徑請求救濟，參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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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說明，核與侵占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何檢察官所起訴之侵占

    犯行。此外，在本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犯上開罪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

    旨，應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簡廷涓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

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

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

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

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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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湘淩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1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湘淩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湘淩為告訴人游寶販賣淨水器（飲水機）公司之客戶。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30日12時許，在花蓮縣○○市○○里○○○街00號，欲向告訴人商借新臺幣（下同）10萬元，惟告訴人不願意借其錢，後因被告一直要求，並表示：會幫告訴人介紹客戶，告訴人遠居在花蓮縣南區之卓溪鄉至花蓮市做上述淨水器生意，對花蓮市人生地不熟，需要被告幫忙介紹客戶等情。告訴人遂向被告稱：此10萬元是公司的貨款，可以暫放在他處保管，3個月後即111年8月30日須將此10萬元原封歸還等語，被告亦同意之，且雙方簽立保管條約定由被告代為保管3個月，保管期間內不得動用此10萬元款項。詎111年8月30日3個月到期後，被告即失去聯絡，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上述10萬元侵占而花用殆盡。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再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三、次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即變更持有之意為不法所有之意，為其構成要件，若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向人借貸，不能如數清償，自係民事上違背履行契約問題，與侵占罪之要件不合，此觀刑法第335條及最高法院41年度台非第57號判決意旨自明。而侵占罪被侵占之他人之物，須原為行為人所持有，而行為人有「易持有為所有」之不法意思並將之據為己有始可構成；如自始即為行為人自己所有之物，即不生易持有為所有之不法意思，不能成立侵占罪，故刑法第335條侵占罪所欲保護之法益，依通說見解為物之所有權，是而該罪中「易持有為所有」之概念，係依民法中所有權是否移轉來解釋，亦即行為人持有他人之物，係指所有權屬於他人之物，若行為人受領他人所交付之物，會產生所有權移轉予行為人之效力，則因交付人已喪失所有權，行為人持有係自己之物，而無「持有他人之物」之情形，即無成立侵占罪之餘地；而金錢或其他代替物，因消費借貸契約由當事人之一方移轉所有權於他方者，他方雖負有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義務，但非代所有權人保管原物，其事後延不返還，自係民事上違約問題，與侵占罪之要件並不相符。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黃湘凌涉有侵占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游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手寫保管條1紙、郵局存證信函用紙、郵件收件回執、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卓溪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處）理案件明細表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五、然訊據被告黃湘凌堅決否認有何侵占之犯行，辯稱：我是111年2月多的時候認識告訴人游寶的，當時我每禮拜三天兩天都去告訴人那邊喝水，是告訴人是招攬我們去聽課，叫我們去買淨水器，因為我們沒錢，告訴人就說要先借錢給我們買淨水器，叫我們去開發市場。錢是告訴人主動要借給我們的，是他說先借10萬元給我們，然後先寫借據，這份借據寫的是保管條，我們有簽名蓋章，約定一個月利息兩萬元，還要我們開5萬元本票給他，說10萬元是要我們一次買七台淨水器，我們再轉賣，他說這樣可以賺錢，我們都還沒有賣到，他10萬元會先預扣2萬元利息，所以實際上我才拿到8萬元等語（本院卷第190頁至第192頁）。經查：
(一)告訴人有將10萬元交予被告：
　　告訴人確有將現金10萬元交予被告，雙方並於111年5月30日簽訂「保管條」契約，雙方約定「本人游寶...於民國111年5月30日將現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交予黃湘凌女士...代為保管，保管期間不得動用此款項並於111年8月30日如數歸還，特立此保管條，以茲證明...」等情，業據被告、告訴人之供述相符，並有「保管條」1紙（警卷第13頁）在卷可參，告訴人確有將10萬元交予被告等情應堪憑認。
(二)雙方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
　　按稱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602條第1項、第6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亦有明定。然本案告訴人主張雙方間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被告則主張雙方間係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而依民法第98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是上開「保管條」之約定，不得拘泥於文字，應探求雙方當事人之真意以為斷。訊據告訴人於偵查時供稱：被告原本是要跟我借錢，但我不願意，因為不熟，剛好有一筆貨款進來，被告一直苦苦哀求說她需要這10萬元，被告說要付我利息，但我不願意，因為我不想借被告錢。被告一直要求，又說會幫我介紹客戶，因為我是從卓溪上來花蓮市，對花蓮市人生地不熟，需要被告幫忙介紹客戶，我就告訴被告這10萬元是公司的貨款，可以暫時放在她那邊，三個月後這10萬元要原封歸還等語（偵卷第25頁），是被告原先是要向告訴人借款10萬元，因告訴人與被告不熟，而不想借錢給被告，係因要被告幫其介紹客戶拓展事業，故告訴人才將錢拿給被告，且期限3個月後要還款等情，為告訴人所自承。故而，告訴人將10萬元交予被告時，告訴人即知悉被告急需要用錢，卻在雙方簽訂之「保管條」時卻約定「...代為保管，保管期間不得動用此款項...」，此一約定內容並不符合被告急需用錢之真意，故探求彼此雙方之真意，應係告訴人將10萬元交予被告應急，而被告應於3個月後即111年8月30日返還10萬元。準此，雙方間應成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而非如「保管條」上所載係代告訴人保管現金之情，至為灼然。
(三)上情與侵占構成要件不符：
　  而本案被告借貸系爭款項，既係現金貨幣，在本質上為代替物，被告收受後，該筆款項之所有權亦同時移轉予被告。準此，被告自始即為自己所有之意思而占有該筆款項，並非持有他人之物，被告自可將該現金貨幣逕行運用週轉，僅於約定期限屆至，應負返還同等數額貨幣之義務，則起訴書所指被告侵占之款項，顯與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持有他人之物」要件不合。又按民事關係當事人間，債務人若有未依約定之債務本旨履行者，於社會一般交易經驗上原因非一，舉凡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事由而拒絕給付，或因財產、信用狀況緊縮而無力給付，甚至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始另起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亦不能以嗣未按約清償之客觀事實，即認債務人有何不法意圖。從而，縱被告事後未依約償還告訴人借貸款項，然此應純屬民事債務糾葛，應由告訴人另循民事途徑請求救濟，參照前開說明，核與侵占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何檢察官所起訴之侵占
    犯行。此外，在本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犯上開罪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
    旨，應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簡廷涓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湘淩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13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湘淩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湘淩為告訴人游寶販賣淨水器（飲水
    機）公司之客戶。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30日12時許，在花蓮
    縣○○市○○里○○○街00號，欲向告訴人商借新臺幣（下同）10
    萬元，惟告訴人不願意借其錢，後因被告一直要求，並表示
    ：會幫告訴人介紹客戶，告訴人遠居在花蓮縣南區之卓溪鄉
    至花蓮市做上述淨水器生意，對花蓮市人生地不熟，需要被
    告幫忙介紹客戶等情。告訴人遂向被告稱：此10萬元是公司
    的貨款，可以暫放在他處保管，3個月後即111年8月30日須
    將此10萬元原封歸還等語，被告亦同意之，且雙方簽立保管
    條約定由被告代為保管3個月，保管期間內不得動用此10萬
    元款項。詎111年8月30日3個月到期後，被告即失去聯絡，
    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上述10萬元侵占而花用殆盡。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
    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
    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
    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
    被告之認定。再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
    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
三、次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而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即變更持有之意為不法
    所有之意，為其構成要件，若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向人借貸，
    不能如數清償，自係民事上違背履行契約問題，與侵占罪之
    要件不合，此觀刑法第335條及最高法院41年度台非第57號
    判決意旨自明。而侵占罪被侵占之他人之物，須原為行為人
    所持有，而行為人有「易持有為所有」之不法意思並將之據
    為己有始可構成；如自始即為行為人自己所有之物，即不生
    易持有為所有之不法意思，不能成立侵占罪，故刑法第335
    條侵占罪所欲保護之法益，依通說見解為物之所有權，是而
    該罪中「易持有為所有」之概念，係依民法中所有權是否移
    轉來解釋，亦即行為人持有他人之物，係指所有權屬於他人
    之物，若行為人受領他人所交付之物，會產生所有權移轉予
    行為人之效力，則因交付人已喪失所有權，行為人持有係自
    己之物，而無「持有他人之物」之情形，即無成立侵占罪之
    餘地；而金錢或其他代替物，因消費借貸契約由當事人之一
    方移轉所有權於他方者，他方雖負有以種類、品質、數量相
    同之物返還之義務，但非代所有權人保管原物，其事後延不
    返還，自係民事上違約問題，與侵占罪之要件並不相符。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黃湘凌涉有侵占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
    詢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游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手寫
    保管條1紙、郵局存證信函用紙、郵件收件回執、花蓮縣警
    察局玉里分局卓溪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
    案件證明單、受（處）理案件明細表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五、然訊據被告黃湘凌堅決否認有何侵占之犯行，辯稱：我是11
    1年2月多的時候認識告訴人游寶的，當時我每禮拜三天兩天
    都去告訴人那邊喝水，是告訴人是招攬我們去聽課，叫我們
    去買淨水器，因為我們沒錢，告訴人就說要先借錢給我們買
    淨水器，叫我們去開發市場。錢是告訴人主動要借給我們的
    ，是他說先借10萬元給我們，然後先寫借據，這份借據寫的
    是保管條，我們有簽名蓋章，約定一個月利息兩萬元，還要
    我們開5萬元本票給他，說10萬元是要我們一次買七台淨水
    器，我們再轉賣，他說這樣可以賺錢，我們都還沒有賣到，
    他10萬元會先預扣2萬元利息，所以實際上我才拿到8萬元等
    語（本院卷第190頁至第192頁）。經查：
(一)告訴人有將10萬元交予被告：
　　告訴人確有將現金10萬元交予被告，雙方並於111年5月30日
    簽訂「保管條」契約，雙方約定「本人游寶...於民國111年
    5月30日將現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交予黃湘凌女士...代為
    保管，保管期間不得動用此款項並於111年8月30日如數歸還
    ，特立此保管條，以茲證明...」等情，業據被告、告訴人
    之供述相符，並有「保管條」1紙（警卷第13頁）在卷可參
    ，告訴人確有將10萬元交予被告等情應堪憑認。
(二)雙方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
　　按稱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
    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
    費寄託。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602
    條第1項、第6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
    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
    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
    項亦有明定。然本案告訴人主張雙方間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
    ；被告則主張雙方間係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而依民法第98條
    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
    用之辭句，是上開「保管條」之約定，不得拘泥於文字，應
    探求雙方當事人之真意以為斷。訊據告訴人於偵查時供稱：
    被告原本是要跟我借錢，但我不願意，因為不熟，剛好有一
    筆貨款進來，被告一直苦苦哀求說她需要這10萬元，被告說
    要付我利息，但我不願意，因為我不想借被告錢。被告一直
    要求，又說會幫我介紹客戶，因為我是從卓溪上來花蓮市，
    對花蓮市人生地不熟，需要被告幫忙介紹客戶，我就告訴被
    告這10萬元是公司的貨款，可以暫時放在她那邊，三個月後
    這10萬元要原封歸還等語（偵卷第25頁），是被告原先是要
    向告訴人借款10萬元，因告訴人與被告不熟，而不想借錢給
    被告，係因要被告幫其介紹客戶拓展事業，故告訴人才將錢
    拿給被告，且期限3個月後要還款等情，為告訴人所自承。
    故而，告訴人將10萬元交予被告時，告訴人即知悉被告急需
    要用錢，卻在雙方簽訂之「保管條」時卻約定「...代為保
    管，保管期間不得動用此款項...」，此一約定內容並不符
    合被告急需用錢之真意，故探求彼此雙方之真意，應係告訴
    人將10萬元交予被告應急，而被告應於3個月後即111年8月3
    0日返還10萬元。準此，雙方間應成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
    而非如「保管條」上所載係代告訴人保管現金之情，至為灼
    然。
(三)上情與侵占構成要件不符：
　  而本案被告借貸系爭款項，既係現金貨幣，在本質上為代替
    物，被告收受後，該筆款項之所有權亦同時移轉予被告。準
    此，被告自始即為自己所有之意思而占有該筆款項，並非持
    有他人之物，被告自可將該現金貨幣逕行運用週轉，僅於約
    定期限屆至，應負返還同等數額貨幣之義務，則起訴書所指
    被告侵占之款項，顯與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持有他人之物
    」要件不合。又按民事關係當事人間，債務人若有未依約定
    之債務本旨履行者，於社會一般交易經驗上原因非一，舉凡
    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事由
    而拒絕給付，或因財產、信用狀況緊縮而無力給付，甚至於
    債之關係成立後，始另起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亦不能
    以嗣未按約清償之客觀事實，即認債務人有何不法意圖。從
    而，縱被告事後未依約償還告訴人借貸款項，然此應純屬民
    事債務糾葛，應由告訴人另循民事途徑請求救濟，參照前開
    說明，核與侵占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何檢察官所起訴之侵占
    犯行。此外，在本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犯上開罪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
    旨，應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簡廷涓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
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
，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
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
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湘淩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1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湘淩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湘淩為告訴人游寶販賣淨水器（飲水機）公司之客戶。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30日12時許，在花蓮縣○○市○○里○○○街00號，欲向告訴人商借新臺幣（下同）10萬元，惟告訴人不願意借其錢，後因被告一直要求，並表示：會幫告訴人介紹客戶，告訴人遠居在花蓮縣南區之卓溪鄉至花蓮市做上述淨水器生意，對花蓮市人生地不熟，需要被告幫忙介紹客戶等情。告訴人遂向被告稱：此10萬元是公司的貨款，可以暫放在他處保管，3個月後即111年8月30日須將此10萬元原封歸還等語，被告亦同意之，且雙方簽立保管條約定由被告代為保管3個月，保管期間內不得動用此10萬元款項。詎111年8月30日3個月到期後，被告即失去聯絡，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上述10萬元侵占而花用殆盡。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再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三、次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即變更持有之意為不法所有之意，為其構成要件，若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向人借貸，不能如數清償，自係民事上違背履行契約問題，與侵占罪之要件不合，此觀刑法第335條及最高法院41年度台非第57號判決意旨自明。而侵占罪被侵占之他人之物，須原為行為人所持有，而行為人有「易持有為所有」之不法意思並將之據為己有始可構成；如自始即為行為人自己所有之物，即不生易持有為所有之不法意思，不能成立侵占罪，故刑法第335條侵占罪所欲保護之法益，依通說見解為物之所有權，是而該罪中「易持有為所有」之概念，係依民法中所有權是否移轉來解釋，亦即行為人持有他人之物，係指所有權屬於他人之物，若行為人受領他人所交付之物，會產生所有權移轉予行為人之效力，則因交付人已喪失所有權，行為人持有係自己之物，而無「持有他人之物」之情形，即無成立侵占罪之餘地；而金錢或其他代替物，因消費借貸契約由當事人之一方移轉所有權於他方者，他方雖負有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義務，但非代所有權人保管原物，其事後延不返還，自係民事上違約問題，與侵占罪之要件並不相符。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黃湘凌涉有侵占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游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手寫保管條1紙、郵局存證信函用紙、郵件收件回執、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卓溪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處）理案件明細表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五、然訊據被告黃湘凌堅決否認有何侵占之犯行，辯稱：我是111年2月多的時候認識告訴人游寶的，當時我每禮拜三天兩天都去告訴人那邊喝水，是告訴人是招攬我們去聽課，叫我們去買淨水器，因為我們沒錢，告訴人就說要先借錢給我們買淨水器，叫我們去開發市場。錢是告訴人主動要借給我們的，是他說先借10萬元給我們，然後先寫借據，這份借據寫的是保管條，我們有簽名蓋章，約定一個月利息兩萬元，還要我們開5萬元本票給他，說10萬元是要我們一次買七台淨水器，我們再轉賣，他說這樣可以賺錢，我們都還沒有賣到，他10萬元會先預扣2萬元利息，所以實際上我才拿到8萬元等語（本院卷第190頁至第192頁）。經查：
(一)告訴人有將10萬元交予被告：
　　告訴人確有將現金10萬元交予被告，雙方並於111年5月30日簽訂「保管條」契約，雙方約定「本人游寶...於民國111年5月30日將現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交予黃湘凌女士...代為保管，保管期間不得動用此款項並於111年8月30日如數歸還，特立此保管條，以茲證明...」等情，業據被告、告訴人之供述相符，並有「保管條」1紙（警卷第13頁）在卷可參，告訴人確有將10萬元交予被告等情應堪憑認。
(二)雙方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
　　按稱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602條第1項、第6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亦有明定。然本案告訴人主張雙方間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被告則主張雙方間係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而依民法第98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是上開「保管條」之約定，不得拘泥於文字，應探求雙方當事人之真意以為斷。訊據告訴人於偵查時供稱：被告原本是要跟我借錢，但我不願意，因為不熟，剛好有一筆貨款進來，被告一直苦苦哀求說她需要這10萬元，被告說要付我利息，但我不願意，因為我不想借被告錢。被告一直要求，又說會幫我介紹客戶，因為我是從卓溪上來花蓮市，對花蓮市人生地不熟，需要被告幫忙介紹客戶，我就告訴被告這10萬元是公司的貨款，可以暫時放在她那邊，三個月後這10萬元要原封歸還等語（偵卷第25頁），是被告原先是要向告訴人借款10萬元，因告訴人與被告不熟，而不想借錢給被告，係因要被告幫其介紹客戶拓展事業，故告訴人才將錢拿給被告，且期限3個月後要還款等情，為告訴人所自承。故而，告訴人將10萬元交予被告時，告訴人即知悉被告急需要用錢，卻在雙方簽訂之「保管條」時卻約定「...代為保管，保管期間不得動用此款項...」，此一約定內容並不符合被告急需用錢之真意，故探求彼此雙方之真意，應係告訴人將10萬元交予被告應急，而被告應於3個月後即111年8月30日返還10萬元。準此，雙方間應成立金錢消費借貸契約，而非如「保管條」上所載係代告訴人保管現金之情，至為灼然。
(三)上情與侵占構成要件不符：
　  而本案被告借貸系爭款項，既係現金貨幣，在本質上為代替物，被告收受後，該筆款項之所有權亦同時移轉予被告。準此，被告自始即為自己所有之意思而占有該筆款項，並非持有他人之物，被告自可將該現金貨幣逕行運用週轉，僅於約定期限屆至，應負返還同等數額貨幣之義務，則起訴書所指被告侵占之款項，顯與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持有他人之物」要件不合。又按民事關係當事人間，債務人若有未依約定之債務本旨履行者，於社會一般交易經驗上原因非一，舉凡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給付，或因合法主張抗辯事由而拒絕給付，或因財產、信用狀況緊縮而無力給付，甚至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始另起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亦不能以嗣未按約清償之客觀事實，即認債務人有何不法意圖。從而，縱被告事後未依約償還告訴人借貸款項，然此應純屬民事債務糾葛，應由告訴人另循民事途徑請求救濟，參照前開說明，核與侵占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何檢察官所起訴之侵占
    犯行。此外，在本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犯上開罪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
    旨，應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簡廷涓
　　                                  法  官  韓茂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怡玉




